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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 5─「表格 1：樹群檢查」說明  

 

本表格載於《樹木風險評估及管理安排指引》(《指引》)(第九版 )，作

樹群檢查記錄用途。本表格旨在為巡查人員提供範本，以收集和記錄

樹木資料，讓樹群檢查工作切實有效，以及根據「分流制度」識別個

別樹木進行「個別樹木風險評估」(表格 2)或作即時處理。就「個別樹

木風險評估」而言，巡查人員應參照《指引》中個「別樹木風險評估」

(表格 2)的程序進行。  

 

表格 1內有方格及空白位置，讓巡查人員進行實地勘察時，記錄／撰

寫描述及巡查所得的測量資料，或在方格剔選合適項目。如有需要，

巡查人員亦須在「整體評語」的空白位置填寫觀察結果、意見及／或

對樹木緩減措施的建議。填寫本表格時，無須剔選表格上每個方格或

在每個空白位置填寫資料，只須收集與樹群檢查相關的資料。   

 

第 1 部分─基本資料  

 

本部分旨在記錄負責部門、巡查人員及進行樹群檢查的背景資料。  

 

表格 1 編號：依下列格式為表格 1 填入參考編號：  

 

          [XXX]-[20XX]-[000]-[9999]-[0],  其中  

 

XXX 20XX 000 9999 0 

部門/機構英

文簡稱的首

三 個 英 文

字 ； 例 如 

“AFC” 代表 

“AFCD”. 

樹木風險評

估年度，例

如

2019/2020

年度的年檢

用 ”2019”.  

部門工程

或合約編

號。若部

門並無個

別工程或

合約，請

填”000” 

部門進行表格 1 - 

樹群檢查的順序

編號，以年檢年

度計算，由 0001 

至 9999。不同工

程或合約可依合

約或工程編號訂

定順序編號。  

表格 1的分表編號。

若該樹群檢查由一

名巡視人員進行，只

有一份表格 1，請填

入“0”; 若多於一名

巡查人員為同一樹

群進行檢，請使用分

表呈交，第一個分表

在此欄填入 “1” ；

第二分表填入“2” ，

如此類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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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門／機構：負責進行樹群檢查的部門或機構名稱。  

 

巡查人員：巡查人員姓名 (身份証上英文姓名，以英文大楷填寫 )。巡

查人員須符合《指引》中「對巡查人員的要求」訂明的學術／專業／

培訓資歷和工作經驗等資格規定。巡查人員的資格須經有關的樹木護

養部門審查，而通過資格審查的巡查人員名單須提交予綠化、園境及

樹木管理組（管理組）／樹木管理通用平台（TMCP），以作核實。  

 

職位：巡查人員在部門／機構中的職銜。  

 

工程／合約編號：樹群檢查工作的工程／合約編號 (如適用 )。  

 

檔案編號：部門／機構保存樹群檢查報告的檔案編號 (如適用 )。  

 

巡查日期：巡查日期以「日日／月月／年年年年」格式填寫。如巡查

需時超過一日，請填寫巡查開始日期。  

 

上次巡查日期：上次巡查有關樹群的日期，以「日日／月月／年年年

年」格式填寫。如巡查需時超過一日，請填寫巡查開始日期。如為首

次巡查有關樹群，請註明「首次巡查」。  

 

巡查週期：巡查週期如為每六個月一次，請填寫「六個月」；如為每

年一次，則請填寫「 12 個月」等。如按需要巡查，請填寫「按需要巡

查 ad hoc」。   

 

第 2 部分─位置資料  

本部分提供受檢查樹木地點的背景資料。  

 

主區和副區編號：提供受巡查樹群所在的主區編號和副區編號 (如適

用 )。如沒有副區，則在「副區」後面的空白位置填寫「無」。有關如

何 劃 分 主 區 和 副 區 ， 詳 情 載 於 《 網 上 綠 化 手 冊 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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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http://devb.host.ccgo.hksarg)的《樹木管理資訊系統手冊》。主區和副

區由負責部門劃分。  

 

中文地點和英文地點：樹群所在地點的中、英文名稱。有關地點／街

道名稱，請參考地政總署最新出版的《香港街》。  

 

地區：依 18 個區議會分區劃分。  

 

類別：《指引》所載的樹木風險管理地點類別。如樹群生長於第一類

地點，剔選「第一類」方格；如生長於第二類地點，剔選「第二類」

方格；如生長於第三類地點，則剔選「第三類」方格。巡查人員須把

受檢查的樹群限制在一個樹木風險管理地點類別。如涉及多於一個類

別，須把樹群分拆巡查。  

 

地點類別：按「地點類別」剔選合適方格；如確認為系統性鑑辨維修

責任的斜坡，請在空白位置註明斜坡編號。如有關樹群不屬於方格訂

明的任何類別，須在「其他」一項的空白位置提供地點資料。如有關

樹群屬於多於一個地點類別，則可剔選多於一個方格。  

 

就近公用設施編號：填上就近公用設施編號，例如燈柱編號，並在位

置圖上清楚標明設施位置及編號。  

 

第 3 部分─樹木基本資料  

 

巡查人員須根據地點類別，例如公園、系統性鑑辨維修責任的斜坡、

綠化地區等，決定樹群的大小，但須充分考慮目測法的局限。為較易

辨識每一樹群的樹木狀況，我們建議一個樹群的樹木數量不應多於 50

棵樹。  

 

表格 (A)：分流樹木及需要進行緩減措施或表格 2 評估的樹木  

 

 

分流樹木及需要進行緩減措施或表格 2 評估的樹木：表格 (A)用以記

錄樹群檢查中下列類別樹木的資料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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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 分流樹木：下列五個特定類別的樹木須編配分流級別：  

 枯死樹木；  

 已確認受褐根病感染的樹木；  

 古樹名木；  

 石牆樹；  

 成齡樹 (個別主幹胸徑超過 750 毫米 )；  

2.  在樹群中需要進行緩減措施的樹木；以及  

3.  在樹群中需要進行表格 2 評估的樹木。  

表格 (A)必須記錄個別樹木的資料。  

 

TMCP 編號 : 由系統自動產生，為樹木管理通用平台資料庫的樹木提

供識別編號。巡查人員無須填寫此欄。  

 

部門樹木編號：每棵受檢查樹木的部門樹木編號。如一棵受檢查的樹

木有多於一個部門樹木編號，請使用該樹最新的部門樹木編號。  

 

樹種：使用漁農自然護理署出版的《香港植物名錄》 (最新版本 )所載

的學名及較為常用的中、英文名稱 (常用的中、英文名稱第一個列出

的名稱 )。  

 

大約樹高：估計受檢查樹木由地面至樹冠頂的總高度，以米為量度單

位。為更準確估計數字，可使用傾斜儀或測桿。   

 

大約樹冠闊度：估計樹冠闊度的直徑，以米為量度單位。如樹冠不對

稱，請量度最長軸。      

 

樹木類別：受檢查樹木的類別，分別為：  

  古樹名木    

  石牆樹   

  成齡樹 (個別主幹胸徑超過 750 毫米 )  

  「沒有」  (如沒有特別類別 )  

 

整體狀況：估計受檢查樹木的整體健康及結構狀況，並根據狀況從以

下選出合適的類別：  

  「正常」：樹木的健康及結構狀況與同一區內其他相同品種的

健康樹木類似，例如葉片的大小及顏色、樹冠的密度和闊度、

樹高等。受檢查樹木的生長較同一區內相同品種的健康樹木大

致更為茁壯，沒有發現明顯缺陷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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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「一般」：與同一區內相同品種的健康樹木比較，受檢查樹木

的健康及結構狀況不及正常樹木茁壯，並有以下其中一項徵

象：

(1) 在樹冠、樹枝、樹幹或樹根等部分發現有一或兩處健康或

結構缺陷 (例如舊傷口、樹洞有完整增生木等 )；

(2) 少量樹枝枯死  (少於 5%)；或

(3) 有病蟲害等跡象，但沒有發現病蟲害實體。

此類健康及結構問題可經修剪或其他緩減措施緩減。 

 「差」：受檢查樹木的健康及結構狀況較同一區內相同品種的

正常樹木明顯較差，並有以下其中一項徵象：

(1) 在樹冠、樹枝、樹幹或樹根等部分發現多於三處明顯的健

康或結構缺陷，包括有腐爛跡象的大面積舊傷口、有腐爛

跡象的大樹洞、枯枝及懸吊斷枝等；

(2) 枯枝佔整體樹冠超過 25%；

(3) 發現有輕微病蟲害，但不致損害受檢查樹木的整體健康及

結構狀況；或

(4) 健康、結構缺陷或其他環境因素限制和不利於樹木生長。 

此類健康及結構缺陷有可能經修剪或其他緩減措施緩減。 

 「十分差」：若發現有以下其中一項徵象，樹木的狀況便視為

「十分差」：

(1) 發現到多處 (五處或以上 )健康及結構缺陷，包括嚴重腐爛

的舊傷口、嚴重腐爛的大樹洞等，即使採取緩減措施處理

缺陷也不能阻止樹木健康變差；

(2) 落葉或枯枝佔整體樹冠超過 50% (落葉樹及半落葉樹除

外 )；

(3) 主要樹枝斷裂；

(4) 主幹有大範圍的樹皮脫落 (超過 50%)，或

(5) 有嚴重病蟲害，而現有的病蟲害防治措施對這些病蟲害無

效，樹木健康狀況持續變差。

此類健康及結構缺陷一般無法復原及危害受檢查樹木。

 「死樹」：枯死樹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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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流顏色：根據《指引》所載的分流系統評估樹木，並在空白位置填

上分流顏色類別。請注意，每次進行評估時，分流類別或會因應樹木

狀況的變化及已完成的緩減工程而改變。如受檢查樹木屬於第一類地

點的「其他樹木」或其他類別地點的樹木，則無須根據分流系統分類，

請填寫「無」。  

緩減措施／表格 2 巡查：如須採取緩減措施或須進行個別樹木風險

評估 (表格 2)，請填寫此欄。如無須進一步行動，請留空此欄或填寫

「無」。如剔選此欄，請在各欄提供預算完成日期，樹木參考座標及

樹木相片參考編號 (相片須顯示發現的缺陷或須採取緩減措施的位

置 )。緩減措施例子包括 :  

 移除整棵樹；

 修減樹冠，以減輕樹冠負荷；

 清理樹冠，以清除枯枝／有病的樹枝／小枝；

 移除較低位置的樹枝以提升樹冠；

 結構性修剪，以修改樹形；

 進行表格 2 以個別樹木為本的評估；或

 其他：請在「整體評語」下列明或使用另一張資料表填寫。

預算完成日期：巡查人員預計應完成緩減措施或表格 2 評估的日期，

以「日日／月月／年年年年」格式填寫。如有需要，請諮詢樹木工程

承辦商。  

樹木參考座標：提供受檢查樹木的參考座標。參考座標由樹木中心位

置的 X 軸及 Y 軸讀數組成 (香港 1980 方格網座標 )，取至小數點後三

個位，以供 TMCP 參考。該等參考座標可由常用的全球定位系統儀器

讀取，作為受檢查樹木的參考位置，或在位置圖上標示大約的參考座

標。   

增加列：如需加行，請剔選這個方格。

刪除列：如需刪除列，請剔選這個方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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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格 (B)：其他樹木 (非分流樹木─無需跟進的樹木 )  

其他樹木 (非分流樹木─無需跟進的樹木 )：表格 (B)用以記錄樹群中無

須載於表格 (A)的「其他樹木」，即不屬五個分流類別、無須跟進或進

行表格 2 評估的樹木。表格 (B)只須記錄樹群資料。  

大約樹木數量：樹群中符合「其他樹木」定義的樹木數量 (可能情況

下 )，以相同樹種分列。若樹木品種未能辦識，請在「樹種」攔內點選

「未能辨識」選項。相同樹種可出現在表格 (A)及表格 (B)，請留意重

複點算。  

樹高範圍：表格 (B)內同一品種樹木的樹頂高度範圍。請以「米」為單

位標示最低至最高的樹頂高度。  

整體評語：如有需要，巡查人員須在「整體評語」的空白位置填寫觀

察結果、意見及對樹木補救工作的建議。整體評語亦須包括地點的局

限及限制、是否有需要就受巡查樹群中的個別樹木進行進一步評估

(使用表格 2 進行個別樹木風險評估 )，以及上述各項沒有涵蓋的其他

資料。  

(A) 表樹木數量小結：在 (A)  表所列樹木的總數。

(B) 表樹木數量小結：在 (B)  表所列樹群樹木的總數。

樹木總數：受巡查樹群的樹木總數，即  (A)  表樹木數量小結  + (B)  表

樹木數量小結。  

分流樹木總結：填寫受巡查樹群中，每個分流顏色下的樹木總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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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夾資料：請使用此欄加入附夾資料清單。

加入樹群相片：提供巡查當日拍攝的樹群相片。受巡查樹群的相片須

最少從兩個不同角度拍攝。另 外 亦 須 為 列 入 表 格 (A )並 建 議 移 除 、 採

取 緩 減 措 施 或 作 進 一 步 評 估 ( 個 別 樹 木 風 險 評 估 (表 格2 ) )的 樹 木 ， 拍 攝

獨 立 相 片 。所提供的相片均須符合《指引》附錄6—樹木風險評估拍

攝指引所載對相片的要求。所有相片均須標示拍攝日期及時間。 

加入地圖：加入受巡查樹群的樹木位置圖。地圖須顯示樹群位置、相

關土地類別、主要檢查點 (即燈柱編號、系統性鑑辨維修責任的斜坡

編號等 )。所有列入表格 (A)的樹木，須在樹木位置圖中標示樹木位置

及部門樹木編號。 

加入其他資料：如巡查人員認為有需要，可加入其他與巡查相關的資

料，例如未來發展項目，賣地資料等，以進一步描述地點狀況及受巡

查的樹群。 

第 4 部分─聲明

聲明用以確保進行樹群檢查的巡查人員必須承擔責任，並親自填寫表

格。如超過一名人員進行樹群檢查，巡查人員須各自提交表格 1，內

載他在樹群檢查中負責的樹木資料。  

巡查人員姓名：進行樹木巡查人員的姓名須以英文大楷填寫，並須與

部門交予發展局／TMCP 的巡查人員名單上的姓名一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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完成表格日期：以「日日／月月／年年年年」表示巡查人員完成填寫

表格 1 的日期。  

巡查人員簽署：若巡查人員未能使用電子系統 (即 TMCP)提交表格 1，

則須以文本形式提交表格，包括但不限於以硬複本形式、PDF、JPEG

或其他電子複本形式提交。巡查人員須在所提交文本的空白位置簽名

作實。  

參考資料 : 

Agriculture, Fisheries and Conservation Department, 2006, Nature 
Conservation Practice Note No. 2  - Measurement of 
Diameter at Breast Height (DBH), Agriculture, Fisheries and 
Conservation Department, Government of Hong Kong 
Special Administrat ive Region, China.  

ANIS A300 (Part 9) – 2017 Tree Risk Assessment a. Tree Failure, 
Tree Care Industry Associa tion, Inc., USA. 

Brit ish Standards Institut ion, 2010, “BSI Standards Publicat ion: 
Tree Work – Recommendations”,  Brit ish Standards 
Institut ion, UK.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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